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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报告是被任命审查损失为 10 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索赔(“D”类索赔)的两

个专员小组之一，即“D1”专员小组(简称“小组”)，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

(S/AC.26/1992/10)(简称《规则》)第 37 条(e)项向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简称“委员会”

或“赔偿委员会”)提交的第二十六份报告。  

2.  在 2003 年 3 月举行的委员会理事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科威特政府(“科

威特”)请求理事会允许其代表“贝都因人” 1  提交“迟交的索赔”。“贝都因人”

是多年来一直居住在科威特境内的一个群体，该群体成员常常在科威特警察部门任

职或在该国武装部队服役，这一做法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人。该群体多数成员都没有

获得科威特或任何其他国家给予的国籍。小组遗憾地指出，没有任何政府或主管机

构在正常提交期内承担起代表“贝都因人”提交索赔的责任。因此，“贝都因人”

无法索赔其他索赔人能够获得的全额赔偿金。  

3.  理事会铭记“A”类、“B”类、“C”类及“D”类索赔的提交期限已于

1996 年 1 月 1 日到期，并注意到，由于科威特很晚才提出请求，因而无法在赔偿委

员会工作方案的范围和时间限度内，在上述个人索赔类别中提交并处理“贝都因人”

索赔，据此，理事会对科威特的请求作了研究。  

4.  在 2004 年 3 月 9 日至 11 日的第五十一届会议上，理事会指示委员会秘书

处确定与可能的“贝都因人”索赔人相关的资料的性质和可否获得此种资料，并评

估将会索赔的损失类型和赔偿额。2004 年 4 月，派遣了专门人员前往科威特，以便

就这些事项和相关事项与科威特有关部门协商，并向理事会报告协商结果。  

5.  在对上述请求进行详细审议之后，鉴于科威特和赔偿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

进一步资料表明由于各种历史和政治原因先前未曾代表“贝都因人”提交任何索赔，

同时考虑到“贝都因人”在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期间遭受了损失这一事实，并

且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理事会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举行的第五十二届会

议决定制订一项“贝都因人”“迟交的索赔”特别方案 (“贝都因人方案”)。根据

该方案，将向符合理事会规定的标准的每一名“贝都因人”提供 2,500 美元的固定

数额赔偿金，这些标准载于第 225 号决定(S/AC.26/Dec.225(200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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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225 号决定除其他外规定如下：  

“理事会，  

……  

1.  决定为达到下列资格标准的贝都因个人建立一种加快的特别索赔

方案：  

(a) 到 1990 年 8 月 2 日，即伊拉克开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之日时至

少已年满 18 岁；  

(b) 在 1990 年 8 月 2 日时是科威特居民并且直到 1996 年 1 月 1 日

赔偿委员会正常索赔方案的最后提交期限到期时仍是科威特居

民；  

(c) 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直接遭受损失，并提供所具备

的任何关于这些损失的证据；  

(d) 在正常索赔方案期间，不曾通过任何政府或国际组织在任何索

赔类别内向赔偿委员会提出过索赔；2 和  

(e) 在 1992 年 1 月 1 日至 1996 年 1 月 1 日期间，不曾拥有任何国

家的国籍。”  

7.  在作出关于制订“贝都因人”方案的决定时，理事会通过了理事会工作组

提出的以下建议：  

“工作组注意到，秘书处将向科威特政府提供用来提交贝都因人索赔

的索赔表，该索赔表除其他外，将列有索赔人所作的这一确认：索赔人由

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遭受了直接损失，而且先前没有机会向委员会

提交索赔。索赔人还须提供任何现有证据以证明此种损失。工作组建议请

专员小组在秘书处协助下采用抽样做法审查贝都因人提交的证明其索赔的

证据。理事会在上述决定中规定了一个固定的赔偿额，但小组指出，这一

数额不一定提供与贝都因人索赔人本可在正常索赔方案之下所获得的相同

的赔偿额。工作组指出，秘书处还将确定据以向委员会提交索赔的技术范

围。”  

8.  根据理事会的指示，执行秘书将“贝都因人”的索赔提交给本组 (小组 )审

查。  



S/AC.26/2005/8 
page 6 

9.  理事会又指示，所有“贝都因人”的索赔都应当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提交委员会。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损害赔偿评定总署(“评定总署”)在提交最后期

限之前，代表“贝都因人”个人共提交了 31,868 件索赔。  

10.  由于提交的“贝都因人”的索赔件数很多以及“贝都因人”方案的完成面

临着时间限制，小组被请求采用快速程序审查“贝都因人”的索赔。有关这些程序

的叙述详见下文。这些程序采用大批索赔处理方法，并借助有统计代表性的取样方

法，而不是对每件索赔作单独审查。  

11.  小组于 2005 年 1 月开始审查“贝都因人”的索赔，并对所有“贝都因人”

的索赔作了理事会指示进行的资格评定。这种评定要求小组确定索赔人是否符合理

事会在第 225 号决定中规定的资格标准。  

12.  除了专员之间以及与秘书处临时交换意见以外，小组还于 2005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3 月 22 日至 24 日和 4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委员会日内瓦总部举行了

会议，研究与“贝都因人”的索赔相关的问题。  

13.  本报告还涵盖理事会交给小组审查的其他 10 件索赔。这些索赔根据理事

会第 12 号决定(S/AC.26/1992/12)提交，包括科威特代表一名最近因地雷爆炸而身亡

的个人提交的一件“D”类索赔。此外，这些索赔包括通过科威特为 1 名伊朗国民

提交的 1 件额外的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这些索赔还包括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阿

拉伯”)政府提交的 8 件额外的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关于这 10 件索赔的详细情况，

分别见以下第 64 至第 68 段和第 69 至第 80 段。  

一、程序简况 

A.  对“贝都因人”的初步甄别  

14.  为执行理事会关于处理“贝都因人”的索赔的决定，作为第一步，有必要

证实所涉个别索赔人为“贝都因人”。在 2004 年 4 月派专人访问科威特期间，得

知科威特公民信息总署保持着一个数据库，.其中含有关于科威特境内 176,968名“贝

都因人”的资料，该数据库被作为关于可能的“贝都因人”索赔人的资料的主要但

不是唯一的来源。用电子方式对公民信息总署的这一数据库作了“甄别”，以便确

定初步看来符合理事会第 225 号决定所规定的资格标准的个别“贝都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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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这些甄别程序的基础上，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共有 38,296 名“贝都

因人”被定为暂时合格，余下的 138,672 名“贝都因人”被定为暂时不合格。公民

信息总署数据库经甄别之后，被用来确定应当为哪些人填写索赔表并将索赔表提交

委员会。这种资格的临时确定有待小组认可。  

B.  在科威特开发计算机系统并开始执行  

“贝都因人”方案  

16.  有必要在开始执行“贝都因人”方案之时开发一个计算机系统，以便登记

科威特境内的索赔人，并将所得数据从评定总署转发给日内瓦的委员会。  

17.  秘书处与小组协商，为“贝都因人”方案开发了上述系统，并设计了索赔

表(详见下文)，该系统被评定总署用来登记索赔人和填写索赔表。在 2004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9 日，派遣了专门人员前往科威特，以便在与评定总署协商下安装必要的

设备，确定必要的程序，并且提供指导意见，协助启动登记程序。  

18.  2004 年 9 月 5 日，评定总署在科威特报纸上正式宣布开始执行“贝都因

人”方案，并开始进行索赔登记工作。  

19.  在登记工作开始之后，每天通过安全可靠的数据连接手段，以电子方式向

日内瓦的委员会数据库传送索赔数据。  

20.  在方案期内，质量保证小组的人员分别于 2004 年 9 月、10 月和 12 月三

次前往科威特，对旨在处理“贝都因人”索赔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

测。该小组于 2004 年 9 月 27 日和 2004 年 11 月 1 日向执行秘书提交了两份详细报

告，并于 2004 年 11 月 17 日向专员小组提交了一份摘要报告，这三份报告都说，

该系统的运行符合上述指导意见。  

C.  登记工作  

 21.  为配合登记工作的开展，建立了两个“甄别站”。在第一个甄别站，个别

索赔人到场并出示个人身份证，以便使其在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临时资格地位

能够得到确认。对根据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信息认为暂时合格的 29,065 名个人进

行了询问，填写了索赔表，并以电子方式对索赔表进行了扫描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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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在第一个甄别站被根据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信息认为暂时不合格的

一些索赔人，对这一评定提出质疑，并说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不准确。能

够提出初步文件证据来证明其说法的个人，被转到第二个甄别站，之后在该甄别站

进行逐个审查，以确定是否应当进行询问。在这种审查的基础上，对 398 名索赔人

的索赔进行了登记――此种登记有待小组确认，这些索赔人提供了似乎能够对公民

信息总署的数据进行反驳的文件证据。  

 23.  到场进行登记但没有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索赔人，也被转至第二

个甄别站。由于这些索赔人的数目比预计的多，制定了替代性程序，要求这些人提

供文件来证明他们是“贝都因人”而且初步符合理事会的资格标准。  

 24.  许多没有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索赔人提供了科威特内政部非法

居民事务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颁发的“贝都因人”登记卡，以证明他们是

“贝都因人”。据小组所知，“贝都因人”可以在公民信息总署登记，或在管理委

员会登记，也可既在公民信息总署登记，又在管理委员会登记，因而管理委员会自

己保持着一个“贝都因人”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给了委员会。对管理委员会数据

库的分析显示，最多有 5,751 人被列入该数据库，但没有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

库。其中，共有 2,866 人通过电子甄别被确定为初步看来符合理事会资格标准的“贝

都因人”。  

 25.  在进行逐案审查之后，对 2,405 人进行了询问，这些人提供了恰当的证明

文件。在这 2,405 名索赔人中，共有 1,446 名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余下的 959

名索赔人既未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也未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小组对于在

审查这些人提交的索赔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所作的裁定，将在本报告后面部分论

及。  

D.  索  赔  表  

 26.  向科威特提供了上文提到的为“贝都因人”索赔设计的索赔表。专门根据

“贝都因人”方案的独特要求，设计了一种简单的索赔表。该表格记录索赔人的基

本细节，并记录索赔人提供了何种证据(如果有此种证据的话)。  

 27.  上述索赔表要求索赔人确认：索赔人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遭受了

直接损失，而且先前没有向委员会提交索赔。索赔人通过在索赔表上签名，还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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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通过评定总署在一旦小组认定索赔人有资格参加“贝都因人”方案的情况下

代表索赔人申请并领取 2,500 美元的固定赔偿金。  

 28.  最后，索赔表还要求负责进行询问的评定总署工作人员出具证明，以确认

索赔人的签名，并证实所附照片确系索赔人本人。  

E.  代为提交索赔  

 29.  索赔人须本人到场提交索赔。只是对于已经死亡(但在 1996 年 1 月 1 日即

赔偿委员会的正常索赔方案提交最后期限仍然健在 )或是有严重残疾或患有严重疾

病而无法前往评定总署办事机构的个人，才允许代为提交索赔，但须用恰当的文件

证据来证明死亡、残疾或疾病的事实及代理权。  

 30.  小组担心上述例外范围也许过于狭窄，无法使所有可能具有资格的个人登

记索赔，因此小组请理事会作出指示。在 2004 年 12 月 7 日至 9 日的第五十四届会

议上，理事会指示：小组可行使酌处权，在小组认定有正当理由代为提交索赔的情

况下，允许家属或其他受权代表代为提交索赔。  

 31.  一些正在服刑的“贝都因人”的家属也请求准许他们代表被监禁的个人提

交索赔。小组决定允许这些家属代为提交索赔，但条件是代为提交索赔者须提供文

件证据，以证明其身份及与被监禁个人的亲属关系，并须提供证据，以证明该个人

的身份和监禁状况。  

F.  核对索赔  

 32.  在审查“贝都因人”索赔之前，作了进一步电子搜索，以便弄清“贝都因

人”方案中的索赔人先前是否曾向委员会提交过索赔。在进行这些搜索时，采用了

一项在赔偿委员会数据库中自动运行的识别所有索赔类别中的相同索赔人的比对

程序。  

 33.  对上述比对程序识别出的可能相同的索赔进行了人工核实，以查明这些索

赔是否确系相同的索赔。经查，共发现 37 件相同索赔，这些索赔或是与同一索赔

人在“贝都因人”方案中提交的索赔相关，或是与同一索赔人在不同索赔类别中提

交的索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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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依照理事会的指示，凡先前已向委员会提交了索赔的任何个人，不得再参

加“贝都因人”方案。此外，凡在“贝都因人”方案中提交不止一件合格索赔的索

赔人，只能就其中一件索赔领取赔偿金。  

二、法律框架 

适用的法律和证据标准  

 35.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确立了伊拉克依国际法

对于因其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所负的责任。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第 16 段规定，伊拉克：  

 “……应负责赔偿因其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

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 

 36.  《规则》第 31 条列出了专员小组在审议索赔过程中应当适用的法律。具

体而言，小组应当适用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相关决议、

理事会为特定类别的索赔制定的标准以及理事会任何相关的决定。必要时，小组应

当适用国际法的其他有关规则。  

三、小组审查“贝都因人”索赔的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A.  导   言  

 37.  在审查“贝都因人”索赔的过程中，小组发现了一些实际或法律问题。在

研究这些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之时，小组铭记“贝都因人”方案的人道主义性质。这

些问题和小组的裁定与建议详见下文。  

B.  住所要求  

 38.  在个别审查索赔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常见的法律问题是：索赔人根据理事会

第 225 号决定的规定为证明其在 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6 年 1 月 1 日这一时期居住

在科威特而提供的文件证据是否充分。小组决定，就证明索赔人在 1990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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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996 年 1 月 1 日这一时期居住在科威特而言，索赔人无需在这一时期内连续

实际呆在科威特。  

1.  依据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中的资料认为  

暂时合格的索赔人  

 39.  小组注意到，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中有关住所的资料的准确性低于公民信息

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所以，小组对管理委员会数据库所列的索赔人提交的文件样

本作了审查，以确定这些索赔人是否符合住所要求。根据此种审查，小组认定，可

以对依据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中的资料认为暂时合格的 978 名“贝都因人”索赔人适

用直到 199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一直居住在科威特这一推定。  

2.  依据其中任何一个数据库中的资料认为  

暂时不合格的索赔人  

 40.  小组认定，此种索赔人要证明其住所，就必须提供文件证据，反驳相关数

据库所列的资料；索赔人只是说出一个进入科威特的日期，不足以作出此种反驳。 

 41.  小组逐一单独审查了这些索赔，并逐案作出了资格裁定。小组认定，这些

索赔人多数都能够提供文件证据反驳相关数据库所列资料，因此认为此种索赔人有

资格参加“贝都因人”方案。  

3.  在两个数据库中都没有被列入的索赔人  

 42.  如以下第 62 段所述，有 957 名索赔人  3 既没有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

库，也没有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由于这两个数据库都缺乏与这些索赔人相关

的资料，小组对其中每件索赔都作了审查，以确定索赔人是否提供了足够文件证据

来证明其符合第 225 号决定的资格要求。  

 43.  关于住所标准，小组制定了为证明符合标准而需要提供的文件证据的有关

指导原则。  

 44.  小组认为，关于住所，有三个相关的时期：1990 年 8 月 2 日之前的时期；

1990 年 8 月 2 日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时期；1995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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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认定，凡是提供至少一种文件证明其在上述三个时期中的两个时期在科威特居

住的索赔人，均视为符合住所要求。小组进一步认定，凡是就这三个时期中的任何

一个时期提供至少两种文件的索赔人，也可视为符合住所要求。在作出这些裁定时，

小组注意到，几乎所有这些索赔人都是本人到场登记索赔的，这表明他们在 2004

年底之时呆在科威特，但少数通过他人代为提交索赔的索赔人除外。  

C.  获取国籍  

45.  如下文所述，小组发现，多数因在 1996 年 1 月 1 日之前获取一国国籍而

被认为暂时不合格的索赔人，无法对公民信息总署或管理委员会数据库所记录的这

项资料进行反驳。  

46.  一些依据公民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被认为暂时合格的索赔人提供了证据，

证明他们是在 1996 年 1 月 1 日之后获取伊拉克国籍的。  

47.  小 组研 究了 理事 会第 1 号 决 定 (S/AC.26/1991/1)和第 7 号 决定

(S/AC.26/1991/7/Rev.1)的效力，这两项决定规定，“有些伊拉克国民不具有任何

其他国家真正的国籍，为他们提出的要求不予考虑”。小组指出，理事会这两项决

定涉及“A”类、“B”类、“C”类和“D”类索赔，而“贝都因人”索赔不属于

其中任何一个类别。小组认定，适用于“贝都因人”索赔的标准是理事会在第 225

号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标准，这些标准并没有规定在 1996 年 1 月 1 日之后获得伊拉

克国籍的索赔人丧失索赔资格。  

四、“贝都因人”索赔的归类和小组的裁定 

A.  导   言  

48.  如上所述，理事会打算将“贝都因人”方案作为快速索赔方案办理。所以，

小组决定采用大宗索赔处理方法审查在提交最后期限之前提交的 31,868 件“贝都因

人”索赔 4。这些方法主要为：从同类索赔中抽取有统计代表性的样本，并对样本

索赔作逐一单独审查，并在必要时作进一步核实。委员会先前曾经采用这些方法，

以便根据理事会第 1 号决定第 8 段和《规则》第 37 条(a)项和(b)项审查“A”类和

“C”类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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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为了最切实有效地采用取样方法，小组将具有类似特点的索赔归入同一组

别。如下文所述，小组确定了五个不同的索赔组别。小组认定，其中两个组别中的

索赔可以采用取样方法加以审查。小组还认定，余下三个组别中的索赔需要得到逐

一单独审查。共对 2,331 件索赔作了逐一单独审查。  

B.  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索赔人  

50.  在索赔审查过程中，小组认定，对于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索赔人，

资格确定应当仅仅依据索赔人在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而不论索赔人是否

同时也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  

1.  依据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  

   认为暂时合格的索赔人  

51.  最大的一组索赔共有 29,051 件索赔  5, 在以电子方式将理事会的资格标

准适用于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每个索赔人的资料之后，这些索赔先前被认为属于

暂时合格的索赔。小组决定通过抽取有统计代表性的样本来审查这组索赔，因为这

组索赔中的人员相同，并不引起具体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对得到审查的样本索赔中

的索赔人提供的文件证据作了检验，以便确信此种证据没有使索赔人失去资格。  

52.  在对样本索赔进行审查的结果的基础上，小组断定，这第一组索赔中的所

有索赔人都符合理事会关于“贝都因人”方案的资格标准，因此建议向该组中的每

个索赔人提供 2,500 美元固定数额赔偿金。  

2.  依据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认为  

  暂时不合格的索赔人  

53.  第二组索赔是由 387 名索赔人  6 提交的，如以上第 22 段所述，这些索赔

人根据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的资料被认为暂时不合格，但他们提交了文件证据，

以证明他们提出的公民信息总署中的资料不准确的说法。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些人

之所以被认定暂时不合格，是因为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显示：他们或是没有在 1990

年 8月 2日这一天或在这一日期之前在公民信息总署登记(所以被认为当时没有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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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威特)；在 1990 年 8 月 2 日未满 18 岁；或是在 1996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经获取

一国国籍。  

54.  小组决定逐一单独审查所有这些索赔。  

55.  小组发现，这些索赔人中有许多人能够提供关于他们在 1990 年 8 月 2 日

这一天或在这一日期之前居住在科威特的文件证据。索赔人还很快证明了他们符合

年龄资格，因为索赔人总的来说都能够提供一些证明其年龄的证件。有些索赔人提

供了公民信息总署签发的证明资料登记有误并确认正确资料的证明。但是，小组发

现，由于似乎在 1996 年 1 月 1 日之前获取了国籍而暂时不合格的索赔人，极少能

够提供证明其合格的证据。  

56.  小组认定，这一组中有 304 件索赔有资格列入“贝都因人”方案，因为索

赔人提交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公民信息总署的资料有误。该组中余下的 83 名索赔

人未能令人信服地反驳公民信息总署的资料，因此没有资格参加“贝都因人”方案。 

C.  没有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索赔人  

57.  没有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的索赔人分为两个不同的组别：一组是被

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的索赔人；另一组是没有被列入该数据库的索赔人。  

1.  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的索赔人  

(a)  依据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中的资料认为暂时合格的索赔人  

58.  如以上第 25 段所述，共有 1,436 件索赔  7 是由未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

据库但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的索赔人提交的。通过对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中的资

料适用理事会的资格标准，其中共有 987 名索赔人被认为暂时合格。  

59.  小组决定通过抽取有统计代表性的样本来审查这一组索赔(共 987 件)。在

对样本索赔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小组认定，这一组中每件索赔都有资格被列入“贝

都因人”方案。因此，小组建议向其中的每名索赔人提供 2,500 美元的固定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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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据管理委员会数据库中的资料认为暂时不合格或资格不确定的索赔人  

60.  另一组索赔共计 458 件，这些索赔是由只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的索赔

人提交的，但这些索赔人或是在经过电子甄别之后被认为暂时不合格，或是资格地

位仅通过电子甄别无法得到确定。小组决定逐一单独审查所有这些索赔。  

61.  小组认定，这一组中共有 433 件索赔有资格参加“贝都因人”方案，因此

建议向其中的每名索赔人提供 2,500 美元的固定赔偿金。  

2.  在两个数据库中都没有被列入的索赔人  

62.  最后一组索赔共计 957件  8, 是由既未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也未被

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的索赔人提交的。小组要求这些索赔人提供文件证据，以证

明他们完全符合资格标准。小组也决定逐一单独审查这些索赔。  

63.  小组认定，这一组中共有 949 件索赔有资格列入“贝都因人”方案，因此

建议向其中的每名索赔人提供 2,500 美元的固定赔偿金。  

五、审查一件地雷索赔 

64.  理事会第 12 号决定规定，凡是“在确定的提交期限届满之后或届满之前

一年以内因公众健康和安全危险而遭受损失和人身伤害”的个人，9 可在正常提交

期之后向委员会提交索赔。“公众健康和安全危险”一语往往是指与伊拉克入侵和

占领科威特相关的地雷或其他先前未爆军械发生的致使人员死亡或遭受伤害的爆

炸。  

65.  自从正常提交期结束以来，已经代表索赔人提交了一些此种索赔，提交此

种索赔的主要是科威特。2004 年 6 月，小组签署了一份特别报告，在该报告中，小

组就先前没有得到委员会审查的 30 件此种索赔提出了建议。10 随后，科威特依照

第 12 号决定，代表曾因地雷爆炸而遭受人身伤害的两名个人索赔人又提交了 2 件

“D”类索赔。11 小组将这两件索赔作为特别批次的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特别批

次”)的一部分对其作了审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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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在征得理事会同意之后，科威特代表一名因地雷爆炸而身亡的个人提交了

一件额外“D”类索赔。13 如上所述，奉理事会指示，小组在审查“贝都因人”索

赔的同时，也对这件索赔作了审查。  

67.  受害者家属要求赔偿据称由于上述个人在地雷爆炸过程中丧生而遭受的

精神创伤和痛苦。还提交了一件丧失资助索赔，该索赔要求赔偿家属在上述个人若

没有在地雷爆炸中身亡的情况下本会得到的资助的损失。  

68.  小组认定，这些损失是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直接造成的。因此，小组

认定，上述个人的家属有资格依照理事会第 8 号决定(S/AC.26/1992/8) 
14 获得一笔

精神创伤和痛苦赔偿金，并且有资格获得一笔丧失资助赔偿金，该赔偿金按照基于

个人的每月平均收入的 D3 类(死亡)方法计算。  

六、审查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的索赔 

A.  导   言  

 69.  小组先前曾经审查过科威特代表曾在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期间被伊

拉克政权拘留并随后被该政权处决的 605 人的家属提交的“D”类索赔。小组就这

些索赔提出的裁定和结论载于特别批次报告。  

 70.  在小组着手审查这一特别批次索赔之后，科威特代表本国并代表两名伊朗

国民，请求理事会批准其代表据称当时也被伊拉克政权拘留并随后被该政权处决的

另一些人的家属提交额外索赔。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巴林政府也提出了类似请求。理

事会将这些请求转给小组，请其决定这些个别索赔中的任何索赔是否符合理事会第

12 号决定所载的关于向委员会提交索赔的资格要求。  

 71.  根据理事会的请求，小组审查了被拘留者家属和相关国家政府提交的可能

的索赔中的每件索赔及证明文件。小组就这些可能的索赔中的每件索赔是否有资格

提交给委员会作出的裁定，载于特别批次报告第 86 至第 93 段。概括地说，小组认

定，为两名伊朗被拘留者提出的索赔和为八名沙特阿拉伯被拘留者提出的索赔，依

照第 12 号决定，有资格提交给委员会小组后又确定，就 2 名伊朗国民之一提交的

索赔不符合提交资格，因为收到资料表明该人事实上并不是已死亡的被拘留者，这

样，小组要审议的只有 9 件索赔。(“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的索赔”)。小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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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可能的索赔，包括为巴林被拘留者提出的所有索赔，不符合第 12 号决定所

载的索赔提交标准，因此小组不同意提交这些索赔。  

 72.  在认定上述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的索赔有资格提交给委员会之后，小

组依照特别批次报告所述的适用的方法(除非下文另有说明 )，并采用特别批次报告

所述审查特别批次所列的索赔之时采用的方式(除非下文另有说明)，对这些索赔进

行审查。小组就这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的索赔提出的裁定和建议见下文。  

B.  在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的索赔中所称的损失  

 73.  上述 9 名已死亡被拘留者的家属要求赔偿他们在被拘留者若不被拘留及

随后若不被处决的情况下本会从被拘留者那里得到的资助的损失，同时要求赔偿他

们在亲人被拘留和死亡之后遭受的精神创伤和痛苦。在审查了这些索赔之后，小组

建议按照适用的方法对家属提出的丧失资助索赔给予赔偿。关于家属提出的精神创

伤和痛苦索赔，小组建议按照以下第 77 至第 79 段所述的适用的理事会决定给予赔

偿。  

 74.  此外，伊朗被拘留者的家属要求赔偿被拘留者离开科威特的费用和被拘留

者的个人财产损失。小组建议不赔偿所称的离境费用，作出这一建议的理由与小组

在特别批次中建议不赔偿类似损失索赔的理由相同，即鉴于资料显示，被拘留者当

时被伊拉克部队强行带出科威特，裁定赔偿此种损失不恰当。15 小组建议按照适用

的方法，赔偿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直接造成的这名伊朗被拘留者的财产损失。 

C.  丧失资助索赔所涉死亡的认定日期  

 75.  在审查特别批次索赔的过程中，被拘留者确切的死亡日期无法得到确定。

所以，为了审查特别批次索赔，小组只能考虑另行确定一个死亡的“认定”日期。

小组决定，将正式记录的被拘留者被抓获的日期定为其死亡日期，以便计算并建议

丧失资助索赔的裁定赔偿额。16 

 76.  在处理这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的过程中，凡是已知个别被拘留者

在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期间被抓获的日期的，小组适用先前就死亡的认定日期作出的

决定。凡是被抓获的确切日期不详的，小组认定，宜将 1991 年 2 月 26 日(即个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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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被占领的科威特被伊拉克部队抓获的最后一天)作为死亡的“认定”日期，以

便计算并建议已死亡被拘留者的家属提出的丧失资助索赔的赔偿额。  

D.  精神创伤和痛苦索赔  

 77.  依照理事会第 8 号决定，直接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死亡的人员

的家属，可因家庭成员死亡而遭受的精神创伤和痛苦最多获得 3 万美元的赔偿。针

对特别批次中的索赔，理事会通过了第 218 号决定(S/AC.26/Dec. 218(2004))，理事

会在其中除其他外决定：已死亡被拘留者的家属，可因家庭成员死亡而遭受的精神

创伤和痛苦以及因在很长时间内不清楚被拘留者的命运而遭受的痛苦获得 20 万美

元的赔偿。有关第 218 号决定的适用的详细叙述，见特别批次报告第 31 至第 34 段。 

 78.  在小组审查这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第 218 号决定的规定是否适用于这 9 名被拘留者的家属――这些家属说，他们在很

长时间内不清楚他们亲人的命运。理事会研究了这一问题，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通过了第 244 号决定(S/AC.26/Dec.244(2005))，该决定指出，第 218 号决定的规定

适用于所有 9 名被拘留者的家属。理事会认定，由于在很长时间内不清楚亲人的命

运，这九名被拘留者的家属遭受的精神创伤和痛苦与特别批次所列已死亡被拘留者

的家属遭受的精神创伤和痛苦相似。  

 79.  据此，小组建议依照第 8 号决定和第 218 号决定，赔偿上述 9 名已死亡的

被拘留者的家属遭受的精神创伤和痛苦。  

 80.  小组就这额外 9 件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提出的赔偿额建议，见本报告附

表。  

七、其他问题 

   利    息  

 81.  在第 16 号决定(S/AC.26/1992/16)中，理事会明确规定，理事会将在适当

时候研究利息的计算和支付方法。所以，在先前的报告和建议中，小组只是确定了

作为任何赔偿额的利息的起算日期的损失发生日期。小组指出，理事会于 200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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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至 10 日举行的第五十五届会议决定，理事会不打算为赔偿额的利息的支付

规定一个利率，因此，赔偿额的利息将不予支付。  

八、建议赔偿额 

 82.  下表列出小组为本报告中解决的索赔建议的赔偿额。将向每个提交实体提

供一份机密清单，其中载有就其索赔人提出的个别建议。如下表所示，索赔总额为

83,687,457.23 美元。对于这一数额，小组建议的赔偿总额为 83,744,688.09 美元。  

建  议  摘  要  

 

提交实体  索赔类别  建议不予赔付

的索赔件数  

建议赔付的索

赔件数
 a

 

索赔总额  
(美元) b 

建议赔偿额  
(美元) 

科威特  贝都因人  153 31,715 79,670,000.00 79,287,500.00 

科威特  
(地雷索赔) 

D 0 1 640,138.41 620,114.43 

科威特  
(伊朗国民) 

D 0 1 310,458.48 506,931.96 

沙特阿拉伯  D 0 8 3,066,860.34 3,330,141.70 

合  计  153 31,725 83,687,457.23 83,744,688.09 

 

     

 a 建议赔付的索赔总数包括联系“贝都因人”方案提交的 31,715件索赔和 10件依

照第 12号决定提交的索赔，其中 1件为地雷爆炸造成的损失索赔，9件为另外的已死亡被

拘留者所涉损失索赔。 

b 这个数额包括精神创伤和痛苦索赔，对于这种索赔，索赔人不需要具体说

明索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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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交报告 

 83.  小组谨此根据《规则》第 38 条(e)项，通过执行秘书向理事会提交本报告。 

 84.  这是“D1”专员小组提交的最后一份报告。本小组的工作于 1996 年 12

月开始，于 2005 年 4 月结束。在整个时期内，秘书处向小组提供了出色的协助和

支持，在此小组向秘书处表示感谢。  

 

主  席  

R.K.P. Shankardass(签名) 

专  员  

G.Abi-Saab(签名) 

专  员  

M.C. Pryles(签名) 

 

2005 年 6 月 23 日，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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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贝都因”一词在阿拉伯文中的意思是“无”，实际上是指无国籍的个人。 

 2 在 2004年 12月 7日至 9日举行的第五十四届会议上，理事会明确规定，已经在

任何迟交索赔方案中向委员会提交了索赔的“贝都因人”，不得再参加“贝都因人”方案。 

 3 如第 25 段所述，既未被列入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也未被列入管理委员会数据库

的索赔人共提交了 959件索赔。但是，其中 2名索赔人在“贝都因人”方案中提交了重复

索赔，因此，这些索赔人提交的索赔件数少于以上数字。 
4 31,868 件“贝都因”索赔包含：  

(a) 29,051 件索赔，这些索赔是原先定为暂时符合资格的索赔人提交

的，暂定合格是因为以电子方式对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中每个索赔人数据

应用理事会资格标准判断的结果；  

(b) 387 件索赔，这些索赔是按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数据定为暂时不

符合资格的索赔人提交的，但这些索赔人提交了书面证据证明他们所称公

民信息总署数据库准确的说法：  

(c) 978 件索赔，这些索赔是定为暂时符合资格的索赔人提交的，暂

定合格是因为对执行委员会数据库中每个索赔人应用理事会资格标准判

断的结果；  

(d) 458 件索赔，这些索赔是按执行理事会数据库中数据定为暂时不

合格或不确定是否合格的索赔人提交的；  

(e) 957 件索赔，这些索赔是公民信息总署数据库和执行委员会数据

库中没有数据的索赔人提交的；以及  

(f) 37 件重复索赔。  
5 如第 21 段所述，这种索赔人共计提交了 29,065 件索赔。然而，其中 14 个

索赔人在“贝都因”方案中提交了重复索赔，这样，这种索赔人提交的索赔减少到

29,051 件。  
6 如第 22 段所述，这种索赔人共计提交了 398 件索赔。然而，其中 11 个索

赔人在“贝都因”方案中提交了重复索赔，这样，这种索赔人提交的索赔减少到 387

件。  
7 如第 25 段所述，这种索赔人共计提交了 1,446 件索赔。然而，其中 10 个

索赔人在“贝都因”方案中提交了重复索赔，这样，这种索赔人提交的索赔减少到

1,43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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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以上注 3。  

 9 见第 12号决定第 1段(a)分段。 

 10 见《“D1”专员小组就根据理事会第 12号决定提交的 30件索赔提出的特别报告

和建议》(S/AC.26/2004/12)。 

 11 赔偿委员会索赔号 3013911和 3013912。 

 12 见《“D1”专员小组就根据理事会第 12号决定提交的已死亡被拘留者索赔特别

批次提出的报告和建议》(S/AC.26/2005/1)(《特别批次报告》)。 

 13 赔偿委员会索赔号 3013967。 

 14 理事会第 8 号决定规定，个人可因配偶、子女或父母死亡获得最高 15,000 美元

的赔偿；家庭单元可因配偶、子女或父母死亡获得最高 3万美元的赔偿。 

 15 见《特别批次报告》第 49至第 50段。 

 16 见《特别批次报告》第 48段。 
 

 

--  --  --  --  -- 

 


